
臺北市政府青年局 

115 年海外志工計畫簡章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青年局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華育國際文教協會 

一、 活動目的 

臺北市政府青年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鼓勵本市青年關注全球議題、參

與國際服務，藉由跨文化交流及多元服務行動，拓展青年國際視野與社會責

任，強化青年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爰訂定本計畫。 

二、 適用對象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並於申請時在臺北市設籍、就學或就業。 

2. 須於徵件截止日前，年滿 15歲且未滿 46歲。 

3. 具服務熱忱與團隊合作態度，願投入短期海外志工服務。 

三、 應繳交之相關證明文件 

(一) 基本報名資格證明文件 

報名者須擇一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以證明符合本計畫資格，面試當日將視

情況查驗，請申請者務必攜帶正本： 

1. 臺北市設籍：請附申請日前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影本或電子戶籍謄本。 

2. 臺北市就學：請附申請日前三個月內在學證明影本。 

3. 臺北市就業：請附申請日前三個月內公司行號或機構核發之在職證明影本。 

(二) 特定身分別證明文件 

本計畫為擴大不同背景青年參與機會，經本局審查實際狀況，將於評選時

納入加分考量予具下列身分或情形之一者，以兼顧資源分配之平衡性 

1.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檢附 114 年度由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核發之低收

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2. 身心障礙人士或其子女：檢附身心障礙證明文件及身分證。 

3.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檢附由主管機關核發之特殊境遇家庭相關證明文件

及身分證。 

4. 具新住民身分者或其子女：檢附戶籍謄本及身分證。 

5. 具原住民身分者：檢附戶籍謄本及身分證。 



前項身分之認定，報名者須於報名時檢附相關佐證文件或說明資料，供主

辦機關及承辦單位審核。 

四、 計畫說明 

1. 服務主軸：教育支持、文化交流、衛生推廣及校園環境改善。 

2. 服務國家：越南、泰國、菲律賓。 

3. 團隊編制： 

 每國一團，志工人數以十名為主（含影音紀錄志工）。 

 為完整記錄海外志工服務歷程，本計畫各團隊將配置攝影或影音紀錄志工，

負責協助記錄服務行動、培訓歷程及團隊互動情形。攝影與影音紀錄志工

除進行影像紀錄外，亦須實際參與部分服務行動，透過親身投入理解服務

場域與服務對象，並以影像及文字整理服務故事，作為成果發表、經驗分

享與後續推廣之用。 

五、 各團服務與籌備期程 

本計畫為完整之海外志工培訓與服務歷程，錄取之青年須全程參與本計

畫所規劃之各項活動，包含但不限於行前培訓、共同培訓與團隊交流活動、

海外服務行動、返國成果發表及相關回饋活動。 

如無法全程配合者，請審慎評估後再行報名。 

(一) 全體共同培訓與團隊交流活動 

1. 第一次大團聚<共同培訓日>：115 年 3月 28 日（六） 

2. 第二次大團聚<成果交流與整備日>：115 年 9 月 12 日（六） 

(二) 各團籌備與海外服務期程 

每人僅能選擇一個團隊報名，不得重複申請。請依個人興趣、專長與時間

安排選擇最符合之團別。 

1. 菲律賓團｜文化陪伴 × 生活教育 × 衛生推廣 

 服務地點：邦板牙省山區部落小學 

 服務日期：115 年 6月 18 日(四)至 6月 29 日(一) 

 籌備會期程：3 月 28 日（六）、5 月 2 日（六）、6 月 6 日（六）<行前說

明會>、7月 4日(六)<成發籌備會> 

 服務內容：才藝律動、中文入門、衛生教育闖關、手作與團體遊戲 

 備註：全英文服務環境，具幼教、國小教育、社工、表演藝術、設計活動

等經驗及具有當地文化或菲律賓語能力者尤佳。 

2. 泰國團｜教育支援 × 華語教學 × 校園美化 



 服務地點：泰北地區偏鄉華文學校 

 服務日期：115 年 7月 26 日(日)至 8月 6日(四) 

 籌備會期程：5 月 3 日（日）、6 月 7 日（日）、7 月 12 日（日）<行前說

明會>、8月 15 日(六)<成發籌備會> 

 服務內容：華文課程輔導、教材設計、衛教宣導、環境彩繪與維護 

 備註：具中文教學、教育學程、美術設計、團隊協作經驗及具有當地文化

或泰語能力者尤佳。 

3. 越南團｜生活營養 × 團康活動 × 文化交流 

 服務地點：社區中心及慈善小學 

 服務日期：115 年 8月 19 日(三)至 8月 28 日(五) 

 籌備會期程：6 月 7 日、7 月 5 日(日)、8 月 2 日(日)<行前說明會>、8 月

29 日(六)<成發籌備會> 

 服務內容： 

 社區中心：營養品發放協助、社區中心牆壁彩繪 

 慈善小學：遊戲(團康或舞蹈才藝)、手作、台灣文化交流 

 備註：全英文服務環境，具社工、心理、教育、語文、社區活動經驗及具

有當地文化或越南語能力者尤佳。 

(三) 成果發表會期程 

日期：115 年 10 月 3日（六）至 10月 4日（日），本局將辦理成果發

表會，以分享執行成果或進行服務經驗交流等，錄取之青年應配合參與。 

六、 福利與支持 

凡經遴選錄取之青年，本計畫將提供下列支持與補助： 

1. 海外服務所需之教育訓練課程與教材輔導。 

2. 國際服務執行期間之來回經濟艙機票補助、海外醫療與旅平險（投保額度

200 萬元以上）。 

3. 海外合作單位提供飲食、住宿及當地交通安排。 

4. 行前說明與團隊管理輔導，並建立緊急聯絡及健康回報機制。 

七、 志工條件 

1. 對國際志工、教育、文化交流等議題具有興趣與熱忱。 

2. 具備良好溝通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3. 具備開放心態與文化敏感度，能尊重在地文化差異。 

4. 願配合全程培訓、籌備會及出隊服務。 

5. 攝影與影音志工說明：攝影與影音志工為本計畫團隊成員之一，除需具備

基本攝影、剪輯或影音製作能力外，亦須全程參與行前培訓、籌備會及海

外服務行動。 

其工作內容包含但不限於： 

 記錄海外服務期間之教學活動、團隊互動、文化交流及服務現場情形。 

 配合團隊安排，實際參與部分服務行動，於服務中進行影像紀錄。 

 協助整理服務故事與影像素材，作為成果發表會、成果影片及計畫推廣使

用。 

 遵守影像紀錄倫理與拍攝規範，尊重服務對象之隱私與文化背景。 

申請時請上傳作品集（十張以內之攝影作品或不超過兩分鐘之影片），並

於報名表中填寫主要使用器材及相關專長。 

八、 申請與遴選流程 

本計畫採書面審查與面試遴選兩階段辦理，並設有備取與退出應變機制，

以確保出隊人數穩定與服務品質。 

1. 簡章公告：115 年 2月 10 日(二)至 2月 22 日(日)。 

2. 報名期間：115 年 2 月 23 日(一)至 3 月 1 日(日)23 時 59 分止，採線上報

名，繳交資料及線上報名表單之問答內容，請參閱自我檢核表內資訊。 

3. 書面審查：115 年 3月 2 日(一)至 3月 4日(三)。 

(1)一般志工評選方式說明： 

一般志工之遴選，將依申請者所繳交之報名資料進行書面審查，綜合評

估其參與本計畫之動機、過往志工服務或社團活動經驗、可投入之時間

與配合度，以及與所報名團隊服務內容之適配性。 

(2)攝影與影音志工評選方式說明： 

申請攝影與影音志工者，將依其角色需求另行評選，評選項目與比例如

下： 

 作品集審查（占總評分 60%）：依申請者所繳交之攝影或影音作品集，評

估其影像表現能力、敘事能力、紀錄觀點及主題掌握度。 

 個人經歷與參與動機評選（占總評分 40%）：依申請者於報名表中所填寫

之服務經驗、相關背景及參與本計畫之動機，評估其服務理解、投入意願

與團隊適配度。 



書面審查結果將於 115 年 3 月 5 日當週以電子郵件通知進入面試階段之

申請者，未錄取者不另行通知。請申請人於報名時確認電子郵件信箱填

寫正確並保持暢通。 

4. 面試日期：115 年 3月 8 日(日)。 

5. 面試地點：將公告於面試邀約信件內，敬請參閱信件內資訊。 

6. 錄取公告：115 年 3 月 13 日前於本局官方網站公告錄取名單，並另以電子

郵件通知錄取者。 

7. 備取名額：每團正取志工人數以 10 名為主，並設置 5 名備取志工。正取

名額如有出缺，將依總成績高低依序遞補。 

8. 經遴選錄取者，須於 114 年 3 月 28 日（六）大團聚，現場完成新臺幣伍

仟元整保證金之繳納，未於期限內完成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保證金相

關退還原則，悉依保證金繳納同意書規定辦理。 

9. 退出時限與責任規定： 

(1) 錄取人員如因個人因素欲放棄資格，應於錄取公告日起七日內主動向承

辦單位提出申請並完成退出手續，並由備取名單依序遞補。 

(2) 逾七日後退出者，一律視為臨時退出。如已開立機票，志工須自行負擔

機票費用，不得要求退費或補助。 

(3) 若因突發疾病、重大事故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退出，經臺北市政府青年

局及承辦單位共同審核認定後，得視情形退還保證金伍仟元；惟已產生

之機票費用仍須由志工自行負擔。 

10. 遞補時限與應變機制：備取遞補作業截止時間為 115 年 3 月 27 日(五)。

逾期若有名額空缺，將不再辦理遞補，由帶隊專員調整團隊任務分工或

人力支援機制，以確保服務品質與行前籌備進度。 

  



九、 權利與義務 

(一) 本計畫為鼓勵臺北市青年參與國際志願服務、深化公共參與與跨文化學習，

每人以參與一次為原則。曾參與本計畫並完成出隊服務者，不得再次申請；

並將優先遴選未曾接受政府公費補助出國服務，或海外行動經驗較少之申

請人。 

(二) 獲選之青年須依規定與承辦單位簽署參與同意文件（或相關合約），並遵

守所載明之權利義務；如無法完成文件簽署或主動放棄簽署者，視同放棄

參與本計畫資格。 

(三) 獲選之青年須全程實體參與本計畫所規劃之行前培訓、共同培訓與團隊交

流活動，確實完成海外志工服務行程，配合承辦單位之行政管理、行程安

排，並遵守服務期間當地法令規定、合作單位及團隊相關規範。 

(四) 獲選並完成海外志工服務之青年，須履行返國回饋義務，包括但不限於： 

1. 依規定期限繳交服務紀錄、心得或成果資料； 

2. 配合承辦單位辦理成果彙整作業，並實體出席當年度成果發表會； 

3. 於服務結束後配合本計畫之成效追蹤與經驗分享需求，提供相關回饋或參

與推廣活動。 

(五) 本計畫由臺北市政府青年局保留計畫執行方式及是否執行之最終決定權；

如因天災、傳染病、國際情勢變化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或基於政策考量，

主辦機關得調整、延期或終止本計畫之全部或部分內容。 

(六) 申請人應秉持尊重、誠實及善意原則，所提供之申請資料或對外陳述如有

不實、誤導，或致侵害他人權益、影響遴選公正性，或損及合作單位、承

辦單位或主辦機關形象與聲譽者，經查證屬實，本計畫得視情節取消其遴

選或錄取資格，並追回已提供之相關補助或資源。 

(七) 申請人及獲選青年不得以本計畫名義或使用計畫資源，從事任何形式之業

配、廣告、代言、置入性行銷或其他商業行為；經查證屬實者，本計畫得

視情節取消其遴選或錄取資格，並追回已提供之相關補助或資源。 

(八) 有關獲選青年之其他權利義務事項，悉依承辦單位另行訂定之相關文件或

合約內容辦理。 

十、 聯絡資訊 

(一)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華育國際文教協會 

(二) 聯絡電話：03-4115065 

(三) 電子信箱：debbywork0614@volunteersinmyanmar.org 

(四) 聯絡窗口：社團法人華育國際文教協會 呂專員 

(五) 本計畫簡章如有未盡事宜，臺北市政府青年局及承辦單位保留修訂公布及

解釋之權利。  



臺北市政府青年局 

115 年海外志工計畫 

申請資料自我檢核清單 

內容 說明 

身分證明文件掃描影本 

臺北市設籍：請附申請日前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影本或電子戶籍

謄本。 

臺北市就學：請附申請日前三個月內在學證明影本。 

臺北市就業：請附申請日前三個月內公司行號或機構核發之在

職證明影本。 

申 請

文 件

請 於

報 名

期 間

以PDF

檔 分

別 上

傳 至

報 名

表單。 

特殊身分證明文件掃描影本

(pdf) 

如具：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或其子女、特殊境

遇家庭之子女、新住民本人或其子女、原住民身分，請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掃描影本；無則免附。 

3-5 分鐘自我介紹影片 
請提供 3 至 5 分鐘之個人自我介紹影片，內容可包含參與動

機、相關經驗、專長與對本計畫之期待。 

相關專長與背景之佐證文件

(pdf) 

請上傳可佐證本人相關學習、服務、工作或專業能力之文件（如

證書、簡歷、活動證明等）。 

影音/攝影志工作品集 

具備影像剪輯及拍攝相關技能者，請提供相關作品（可為 10 

張以內攝影作品或 2 分鐘內影片。檔案大小以 100MB 為限。），

作為能力參考；無則免附。 

報名表單內請說明：主要使用器材、是否具備剪輯能力及使用

軟體、過往活動或紀錄拍攝經驗。 

(1)參與切結書(pdf) 

簽名後掃描電子檔，欲參與者務必繳交 
(2)著作肖像使用授權同意

書(pdf) 

(3)保證金繳納同意書(pdf) 

(4)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簽名後掃描電子檔，未成年者務必繳交 

填寫報名表單 

請於 115 年 2 月 23 日（一）00:00 起至 115 年 3 月 1 日（日）

23:59 止，完整填寫線上報名表單 

（https://forms.gle/VHXHQCzny9o6ze3N9），並確認所有欄位

資料正確無誤後送出。 

請特別留意以下題項是否皆已填寫完成： 

1. 報名動機說明 

請說明您報名本次海外志工計畫的動機（建議 300–500 

字）。 

2. 相關服務或社團經驗 



請以段落式文字說明您過去參與志工服務、服務學習或社團

活動之經驗及心得。 

3. 團隊角色與貢獻 

請說明您認為自己可於團隊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可提供之具

體貢獻。 

4. 海外或跨文化交流經驗 

是否具備海外經驗或跨文化交流經驗（若無，請填寫「否」）。 

5. 相關專長或背景 

請說明您與本計畫相關之專長或背景（可採列點方式填寫）。 

*本資料僅供自我檢核使用，不須繳交。若未依規定檢附或資料不完整者，將影

響審查結果，主辦單位得通知補件或不予受理。 


